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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22792《办公家具  屏风》分为三个部分:

    - GB/T 22792. 1《办公家具  屏风 第1部分:尺寸》;

    - GB 22792. 2《办公家具  屏风 第2部分:安全要求》;

    - GB/T 22792. 3((办公家具  屏风 第3部分:试验方法》。

    本部分是GB 22792的第3部分。

    本部分修改采用EN 1023-3:2000((办公家具  屏风 第3部分:试验方法》。

    本部分与EN 1023-3:2000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修改了范围，把规定了办公用屏风的结构和稳定性的试验方法修改为规定了办公用屏风的尺

        寸、一般安全要求和结构安全要求的试验方法;

    — 增加屏风尺寸的测定;

    — 增加屏风一般安全要求的测定;

    — 删除国际标准中资料性概述要素(包括封面、目次、前言和引言);

    — 增加附录A和附录B.

    本部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附录B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家具标准化中心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北京家具行业协会、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北京市木材家具质量监督检验站、北京黎明文仪家具有限

公司。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浙江圣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华源轩家具(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豪迈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广东东方家私有限公司、上海震旦家具有限公司、广州市百利文仪实业有限公司、珠海励

致洋行办公家私有限公司、北京今圣梅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宁波新兴达智能钢具有限公司、北京世纪京

泰家具有限公司、优比(中国)有限公司、北京澳玛特家具有限公司、河北吉荣家具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刘灌国、罗菊芬、刘文智、梁米加、罗忻、张淑艳、招寿田、倪良正、黎胜国、利耀宜、

陈碧煌、廖伟峰、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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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家具  屏风 第3部分:试验方法

范围

GB 22792的本部分规定了办公用屏风的尺寸、一般安全要求和结构安全要求的试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办公用屏风。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 22792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

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T 2828. 1-2003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

计划

    GB 22792. 2-2008 办公家具  屏风 第 2部分:安全要求(EN 1023-2:2000,IDT)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GB 22792的本部分。

附件 add-on elements

连接在屏风上的各种家具部件(工作台、搁板、吊柜、侧向推拉文件抽屉等)。

4 一般试验条件

    制造商应在用户手册中指明推荐的屏风构造，组件的安装方法，如何使用具有不同附件连接的屏

风，以及每种类型屏风的最大承载(每米屏风宽度上加载的千克数)。

    如果屏风设计不适合该试验程序，应尽可能根据描述开展试验，并在试验报告中注明任何偏差。当

屏风的设计不满足试验过程时，在试验报告中应尽可能描述和声明执行这些试验的任何偏离。

4. 1 试验初期准备

    任何试验开始前，试样应放置足够长的时间以确保其形成充足的强度，对于木材胶合件和类似物，

在生产和测试之间，应在正常室内环境中至少存放四周。

    屏风上的附件，在交付时应被检验。可拆卸的附件应按照提供的说明进行组装，如果家具能以不同

的方式装配或组装，每次试验应采用最不利的组合。试验前应紧固可拆卸的连接件。

    每次试验，所有部件应处于最不利的位置。

    试验应在正常的室内环境条件下进行，如果试验时环境温度超过15 0C --25℃的范围，则应在试验

报告中记录最高和/或最低温度。

4.2 试验设备

    强度试验中，加力应足够缓慢，确保动载影响可以忽略。

    因为试验结果不取决于设备，因此任何适当的设备都可以进行加载和加力试验。

    除非另有规定，加载垫应被安装固定，但能围绕支点转动，以便在测试过程中不阻止屏风移动。

4.3 测f精度

    如无其他规定，应满足下列测量精度:

    — 所有加载力的测量应精确到士5%;

    — 所有尺寸的测量应精确到士1 mm;

    — 所有质量的测量应精确到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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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载垫的加载点偏差应为士5 mm,
4.4 试验程序

    试验按照GB 22792. 2-2008规定的程序，应在同一试样上执行。

5 试验设施

5.1 地面

    试验地面应坚固、水平、平整。

5.2 挡块

    挡块是被用来阻止屏风移动，而不限制其倾翻的装置，其高度不应大于12 mm。除非所设计的屏

风需要较高的挡块，在这种情况下应采用能防止屏风滑动的最低高度。

5.3 加载垫

    直径为200 mm的刚性圆柱体，其表面平滑、周边倒圆半径为12 mm,

5.4 水平加力装置

    通过加载垫(5. 3)能施加一水平力的装置。试验中该装置应不妨碍试件的自由移动。

5.5 垂直加力装置

    通过加载垫(5. 3)能施加一垂直力的装置。

6 试验方法

6. 1 屏风尺寸的测定

    屏风尺寸的测定按照附录A(第A. 1章)的规定进行。

6.2 一般安全要求的测定

    屏风的一般安全要求的测定按照附录A(第A.2章)的规定进行。

6.3 非承载屏风稳定性(见图 1)

?oo 杨

图 1 非承载屏风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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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试验目的

    显示非承载屏风在受到水平力时，其不倾翻的性能。

6.3.2 试验步骤

    查看制造商提供的介绍，确定一种最不稳定的屏风构造。

    把这种构造的屏风放置在试验地面上(5.1).

    按图1所示通过挡块(5.2)挡住屏风的底部。

    通过水平加力装置(5.4)，向屏风施加一逐渐增大的水平力，该力施加在与离地高度为1 300 mm

的水平线平齐的最不利位置，当屏风的高度低于1 400 mm时，施力点应在低于屏风高度 100 mm的

位置。

    增大加载力到最大200 N为止，或者直到屏风离开施力点200 mm.

6.4 承载屏风稳定性(见图2和图3)

工作台 搁板 悬挂的杯板 侧向推拉文件抽屉

图2 附件实例

图3 承载屏风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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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1 试验目的

    显示承载屏风在受到水平力时，其不倾翻的性能。

6.4.2 试验程序

    查看制造商提供的所有的介绍，决定一种最不稳定的、包括所有附件的屏风构造。

    把这种构造的屏风放置在试验地面上(5.1).

    按图3所示通过挡块(5. 2)挡住屏风的底部。

    加载屏风附件，应采用制造商说明中允许的最不利的情况，并采纳制造商推荐的最小和最大的屏风

宽度。最不利的情况，可能是承载和非承载的组合。

    在试验过程中，试件的活动部分不应限制其活动。

    通过水平加力装置(5.4)，向屏风施加一逐渐增大的水平力，该力应施加在与离地高度为1 300 mm

的水平线平齐的最不利位置，当屏风的高度低于1 400 mm时，施力点应在低于屏风高度100 mm的

位置。

    增大加载力到最大200 N为止，或者直到屏风离开施力点200 mm,

    在屏风相对的一侧，重复该试验。

6.5 屏风上安装的部件移出试验

6.5. 1 试验目的

    当从部件下方施力时，确定部件的固定功能，防止可能发生的意外移出。

6.5.2 试验程序

    按照制造商的说明装配组件。

    在屏风前边最不利的点，按表1所示，对空载部件施加一向上的力。

                                                表 1 单位为牛顿

屏风上安装的部件 向上的加载力

工作台面 200

储存柜、拉出框架的搁板、或其他家具组件 100

6.6 加载屏风的强度

6.6. 1 试验目的

    确定屏风或屏风构造抗承载附件上的垂直力的能力。

6.6.2 试验程序

    把这种构造的屏风放置在试验地面上(5.1).

    通过挡块(5.2)挡住屏风的底部。

    在屏风的一边固定附件，按照制造商的说明，采用最大的允许载荷。

    对附件施加2倍的允许载荷，保载至少24 h,

7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至少应包括以下信息:

a) 本标准名称及编号;

b) 试件的细节;

c) 按照适用的条款的试验结果;

d) 偏离该标准的详情;

e) 试验机构的名称和地址;

f) 试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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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外观检验方法

A. 1 屏风尺寸的测定

试件应放置在平板或平整地面上，采用精确度不小于1 mm的钢直尺或卷尺进行测定。

A. 2 一般安全性的测定

A. 2. 1 圆角半径的测定

    用测量范围为1 mm-6.5 mm，精度为I级的半径样板(半径规)，在试件可接触的棱角和棱上分别

任取3个点测量，以最大值为测定值。

A.2.2 其他一般安全性要求的测定

    在自然光或光照度300 lx̂-600 lx范围内的近似自然光(例如40 W 日光灯)下，视距为700 mm̂ -

1 000 mm。有争议时，由三人共同检验，以多数相同意见为评定结论。



U 廿/I ZZ/UZ.S- ZUU23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检验规则

B. 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可分为型式检验和交付检验。型式检验为合同要求以外的所有检验项目，交付检验为尺

寸和一般安全性要求。

B. 1.1 型式检验

B. 1.1.1 型式检验情况

    有下列情况之一，一般应进行型式检验:

    a) 产品或老产品转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投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式投产时，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应周期性进行一次检验，周期检验一般为一年;

    d)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 交付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D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B. 1.1.2 型式检验抽样

    型式检验采用抽样检验时，应在同批产品中随机抽取样品。抽样数为2件，1件封存，1件送检。

B. 1.1.3 型式检验结果的判定(不包括合同要求)

    当视觉功能尺寸偏差(测量尺寸与标准公称尺寸的差值)小于等于5 mm，产品的安全性要求均符

合标准要求时，判定为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B. 1.1.4 复验规则

    复验应符合以下规则:

    — 型式检验不合格，可进行一次复验。

    — 复验样品为封存样品。

    — 复验项目应对型式检验不合格的项目或因试件损坏而未能检验的项目进行。

    — 复验结果应在报告中注明“复验”。

B. 1.2 交付检验

B. 1.2.1 交收检验规则

    交收检验应符合以下规则:

    — 应在产品型式检验合格的有效期内，由供、需双方或委托有关机构检验。

    — 交收检验应进行全数检验，批量大的全数检验有困难时可进行抽样检验。抽样检验方法依据

        GB/T 2828. 1-2003中规定，采用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检验水平为一般检验水平II，接受

        质量限(AQL)为6. 5，其样本量及判定数组见表B. 1,

                                                表 B. 1 单位为件

批 量 范 围 样 本 量 接 受 数 Ac 拒 收 数 Re

26- 50 8 1 2

51̂ -90 13 2 3

91-150 20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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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 1(续) 单位为件

批 量 范 围 样 本 量 接受 数 Ac 拒 收 数 Re

151-280 32 5 6

281-500 50 7 8

501 -1 200 80 10 11

1 201-3 200 125 14 15

注:26件以下为全数检验。

B. 1.2.2 交付检验结果的判定

    当视觉功能尺寸偏差(测量尺寸与标准公称尺寸的差值)小于等于士5 mm，产品的一般安全性要求

符合标准要求时，判定为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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